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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述
受徐州市公安局的委托就徐州市公安局警务辅助人员团体意外伤害（附加重大疾病）保险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确定中标人后，徐州市公安局与中标的保险公司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具体签订时间待领取中标通知书后另行通知。
二、采购预算金额：人民币 187.17万元。
三、保障内容
1、保障对象
徐州市公安辅警：参保人数在 5897 人左右，具体人数以实际参保人数为准，无年龄限制。
2、保险年度
本项目保险期限1年。
3、保费：300元/人/年。实际结算金额以购买保险实有人数为准。
四、具体内容明细
	保障内容
	保险金额
	给付标准
	保险费

	意外身故
	200000元
	
	
300元/人/年

	猝死
	50000元
	
	

	意外伤残
	200000元
	根据《人身保险伤残程度与保险金给付》表》给付伤残金，最高给付10万元
	

	疾病身故
	50000元
	
	

	飞机意外身故
	500000元
	
	

	水上交通意外身故故
	300000
	
	

	轨道交通意外身故
	300000
	
	

	机动车意外身故
	200000元
	
	

	重大疾病
	60000元
	等待期90天
	

	意外医疗
(门、急诊/住院)
	50000元
	有无使用医保，免赔额200元，按80%报销（扣除医保统筹给付，剩下自付部分均在赔付范围之内）。
	

	住院医疗
	10000元
	使用医保免赔额200元，按80%。
	

	住院补贴
	18000元
	普通病房住院每人每天补助100元，疾病住院无等待期，住院当天即赔付；每次住院以30天为限，每年最高补助180天。
	

	
	180000
	入住重症监护室每人每天补助1000元，疾病住院无等待期；每次住院以30天为限，每年最高补助180天。
	


注：“猝死50000元、疾病身故50000元、普通病房住院每人每天补助100元”这三项可在此基础上适当增加幅度。
五、项目要求
1、保单及合同生效日期：拟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具体承保时间按合同签订后采购人具体要求时间为准。

2、中标人必须在签订合同前在徐州建立专门的服务机构，指定专人负责，确定地点，形成完善的规章制度和服务体系，以便为服务对象办理承保、理赔、保费结算、投保信息汇总等业务。
3、理赔服务：投标人应对有关出险报案、理赔时间、处理办法及措施上有明确的承诺，如有意外伤亡事件，理赔材料提供医院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或户口注销证明。
4、宣传服务：宣传服务中标人应根据保险政策及其承诺，配合采购方制定相关辅警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宣传彩页或其他宣传方式，发放到参保人员手中，使知晓率达到70%以上。
5、投标文件中所用各条款需充分响应本招标文件附件中所附要求。
6、投标人的承诺不得有违反保险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内容，否则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7、中标人应明确投保、送交保单、保费缴纳、材料交接、赔款划付等有关工作的具体操作程序和步骤，以利于做好徐州市警务辅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服务工作。
8、中标承保的保险人在采购方的统一领导下，为参加本保险的被保险人提供全面、便捷、高效的保险服务。协助做好政策宣传、解释等工作。
注：1、保险期限：2026年1月1日零时至2026年12月31日二十四时止。
特殊情况注明：
（1）住院时间在保险期内，但住院时长超过2026年12月31日的，保险理赔延长至出院时间为止;
（2）因意外受伤产生的医疗费用，保险理赔应从受伤开始起至治疗完全结束止（比如拆除石膏、钢板等）。
[bookmark: _GoBack]2、参保人员：实际根据实有人数进行核算；
3、本项目中因意外导致身故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给予一次性赔付；
4、本项目中所有条款均不设定等待期:即享受理赔开始时间自合同签订后生效；
本项目要求为不允许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如有偏离，在符合性审查时按照投标无效处理。
六、其他要求：见招标文件第五章《拟签订的合同文本》、参照附件条款。

